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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

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中伦（广

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

控股股东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文投”）及其一致行动

人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君凯”）、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雪松控股”，以下将“雪松文投”、“广州君凯”、“雪松控股”合称“增持人”）

自向公司发出增持计划通知之日（2018 年 11 月 16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事宜（以下简称“本

次增持”）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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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核查意见的出具系基于如下假设： 

1. 公司和增持人向本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所作出的所有陈述和说明均

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专项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

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或重大遗漏。 

2. 公司和增持人提供的文件资料中的所有签字及印章均是真实的，文件的

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均与原件相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向深交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

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一）增持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增持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网络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增持人系依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1. 雪松文投 

名称 广州雪松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MBRU1T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知识城亿创街 1 号 406 房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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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晖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 2017 年 5 月 2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2. 广州君凯 

名称 广州君凯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622827679 

住所 广州市白云区恒骏街 4 号 405 房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范佳昱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

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不含仓储）；酒店管理；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

目）；房地产估价；土地评估；工商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市场

调研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仓储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

投资；成品油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

油、易制毒化学品）；酒类批发；资产评估服务。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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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雪松控股 

名称 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47466547J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亿创街 1 号 406 房之 27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范佳昱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总部管理。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4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状态 存续 

（二）根据增持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下情形： 

1.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增持人系依法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具备中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实施本次增持行为期间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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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本次增

持前，雪松文投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46,103,845 股，持股比例为 63.62%；一致行

动人广州君凯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693,779 股，持股比例为 1.78%；一致行动人

雪松控股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雪松文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5,797,624 股，持股比例为 65.40%。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增持人

拟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自 2018 年 11 月 16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 

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暨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于 2019 年 5 月 7 日披露的《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29），增持人拟将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延长六个月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三）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及增持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核查公司相关公告文件，增持

人本次实施增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自 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雪松文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

君凯、雪松控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6,670,80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0%，累计增持金额 20,000.05 万元。其中，2018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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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8 年 11 月 29 日，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418,5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2019 年 5 月 13 日，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5,461,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019 年 6 月 6 日，

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527,6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2019 年 6 月 10 日，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43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2019 年 6 月 11 日，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 2,019,2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2019 年 11 月 6 日，广州君

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029,0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2019

年 11 月 7 日，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866,43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53%；2019 年 11 月 13 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雪松文投一致行动人

广州君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4,910,9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 

本次增持完成后，增持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2,468,42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0.30%。 

经核查，本次增持期间增持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免于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法规依据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及《关于上市公司

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 号），相关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

位，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 50%，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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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

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形，可直接向深交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四、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经核查，公司就增持人本次增持进行的信息披露如下： 

1.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5），对增持计划及目的、增持方式等进行了披露。 

2. 2018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8），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3. 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暨计划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6），对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决定对增持计划延期实施

进行了披露。 

4．2019 年 5 月 14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1），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5. 2019 年 6 月 10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4），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6. 2019 年 6 月 11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5），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7.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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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6），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8. 2019 年 11 月 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8），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9. 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9），对本次增持期间内的增持情况进行了披露。 

10. 2019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希努尔男装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计划期限届满暨增持完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对本次增持完成的结果进行了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按照《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

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情

形，可直接向深交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公

司已就本次增持依法履行了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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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章小炎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                 

邵芳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  

     周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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